
附件 1 湛江市成立首次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流程图

未成立

业主表决未通过

其他未获通过

产生：产生筹备组业主代表候选人，同时产生筹备组其他代表

成立：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确定筹备组成员。并 7 日内公示。

发出通知：发出《关于推荐业主委员会成

员候选人的通知》并公示

推荐候选人：推荐业主委

员会候选人

确定候选人、规则规约：确定业主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和《业

主大会议事规则（表决稿）》、《管理规约（表决稿）》

推选与分工：产生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公示首届业主委员会成员名单与表决结果

备案刻章：业主委员会申请，向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备案，公安机关刻章

推荐：业主推荐筹备组业主代表候选人，
填写《业主大会筹备组成员候选人推荐表》

规则规约草拟：筹备组草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征求意见稿

申请：业主向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

会议通知：发出《关于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的通知》

与《业主大会工作方案》，并于会议前 15 日公示

核实、制定方案：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核实满足法定条件及签

名的真实性，公示关于组建首次业主大会的倡议（公告）；

召开会议：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通过《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管理规约》、产生业主委员会成员等事项

征求意见：征求《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

案）》和《管理规约（草案）》的意见

收集完善：收集业主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

案）》和《管理规约（草案）》的意见

人数权数确定：筹备组确定业主人数和投票权数

结果公示：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投

票结束后 10 日内公示投票结果


